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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宗局、 农业农村局、 林业局、 水利局：

根据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

(2021] 19 号）， 原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更名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， 用于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

衔接。 为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， 充分发挥资

金使用效益， 我们制定了《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管理办法》，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 现印发你们， 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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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委、 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部署， 规范过渡期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衔接资金）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〉�(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

《中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等国家有关政

策， 结合我省实际， 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衔接资金是中夹财政补助和省级财政

一般公共预算安排， 主要用于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

振兴有效衔接的资金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分配、 管理和使用衔接资金的单位和

个人。

第二章 预算安排与分配

第四条 省级财政依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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